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场登记表
（产权交易类）
项目产权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号
	

	产权人（单位）
	
	产权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

	中介（拍卖）机构
	
	中介（拍卖）机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

	标的物所有权
	(国有(集体(企业(个人(其他：          

	项目进场登记时间
	年   月   日
	公告时间
	年   月   日

	拍卖/出让文件获取时间
	年  月  日--  年  月  日
	拍卖/出让文件获取方式
	

	计划拍卖（挂牌）时间
	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	拍卖（挂牌）地点
	河池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    室

	起始价/参考价（万元）
	
	交易方式
	(拍卖  (挂牌

	监督单位
	意见：

（签字、盖章）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

1.项目进场需提交以下材料（材料均需行业主管部门或监督部门审核）：

（1）项目的政府批复文件（或决定开展项目的相关文件）（有相关部门公章的复印件）。
（2）委托拍卖/出让协议（复印件）。
（3）拍卖/出让公告（须在行业主管部门备案）（复印件，产权人或中介机构盖章）。
（4）拍卖/出让文件（须在行业主管部门备案）（复印件，产权人或中介机构盖章）。
（5）中介机构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，中介机构盖章）。

（6）产权人或中介机构授权具体执行拍卖/出让的委托书（原件，产权人或中介机构盖章）。

（7）被授权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，中介机构盖章）。

（8）被授权人的职业资格证照（复印件，中介机构盖章）。

（9）如拍卖师非本项目中介机构工作人员，还请提供拍卖师所属机构的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，拍卖师所属机构盖章）。
2.本表一式两份，产权人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。

3.本表适用产权交易项目。

4.拍卖结束后，请将成交确认书、结果公告等材料（原件或复印件）一并移交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存档。


